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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政办发〔2020〕23 号

关于印发库尔勒市食品小摊贩备案

管理方案的通知

各乡、镇、场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卫健委、

市自然资源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容环卫事务中心、市城市管理综合

执法局：

《库尔勒市食品小摊贩备案管理方案》已经市十届人民政府

第 5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库尔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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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尔勒市食品小摊贩备案管理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小摊贩的监督管理，不断规范小摊贩经营

行为，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小作坊、小餐饮店、小食杂

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，

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、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

标，贯彻落实食品安全监管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加强食品小摊贩

规范管理，明确监管职责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。

二、成立食品小摊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周广新 市党委常委、副市长

副组长：陈明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成 员：陆新民 市卫健委主任

谭险峰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

孙卫刚 市公安局副局长

赵传明 市市容环卫事务中心局长

刘星初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

各乡镇场、街道办事处行政主要负责人

小摊贩管理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办公室主任由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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蜀同志担任，具体负责库尔勒市小摊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的日常工作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食品小摊贩的监督管理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各有关部门根

据职责分工做好监管和指导工作。

（一）各乡、镇（场）、街道办事处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食

品摊贩的安全隐患排查、信息报告、宣传教育工作，协助有关部

门做好相关监督管理工作；建立食品安全监督员、协管员、信息

员队伍，协助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工作；负责本辖区食品小摊

贩的备案管理工作，核发备案卡，并如实记录食品小摊贩开办者

的姓名、住址、联系方式、经营种类、经营地点等信息；与食品

摊贩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，指导其履行食品安全责任，落实食品

安全防范措施，发现违法行为时应当立即制止，并及时向市场监

督管理局、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或者市容环境卫生部门报告，

积极配合处理。

（二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辖区内食品小摊贩食品质量

安全日常监管，做好开办者的食品安全知识培训；对食品摊贩开

展综合治理，依法查处违法生产经营行为。

（三）市卫健委：负责配合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定食品

安全事故处置方案，对健康受到危害的人员进行医疗救治，对食

物中毒事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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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市市容环卫事务中心：负责辖区内小摊贩生活、餐厨

垃圾的收集、运输、处置等环节的监督检查。

（五）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：负责占道经营的清理，取缔

规定区域、规定时段外随意摆摊设点的经营行为。

（六）市公安局：负责辖区内小摊贩经营区域治安管理工作，

配合做好相关监督检查。

（七）市自然资源局：负责对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场所、区域

进行指导。

四、备案管理制度

（一）食品小摊贩是指无固定经营场所，从事销售食品或者

现场制售食品的个体经营者。

（二）市人民政府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按照方

便群众生活、合理布局的原则，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场所、区域或

者指定经营地点，确定经营时段供食品摊贩从事经营，并向社会

公布。

幼儿园、中小学校大门二百米范围内禁止食品摊贩经营。

（三）食品摊贩应当持身份证明、有效健康证明向经营所在

地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登记备案，领取备案卡。乡

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食品小摊贩的备案工作，

并依法发放《食品小摊贩备案卡》。发放备案卡应当遵循依法、

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便民、高效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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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如实记录经营者的姓名、

住址、联系方式、经营种类、经营地点等信息，并将备案信息通

报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。

（四）食品摊贩从事食品经营活动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1. 在规定的地点和时段经营；

2. 有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销售、加工和废弃物收集设施；

3. 销售散装直接入口食品的，有防尘、防蝇、防虫设施；

4. 餐具、饮具使用前应当洗净、消毒；

5. 遵守城市市容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及时清理经营场地，保

持环境整洁、卫生，不得影响道路通畅、交通安全、居民正常

生活。

（五）禁止食品摊贩经营下列食品：

1. 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食品和保健食品；

2. 生食水（海）产品、乳制品（发酵乳、生熟鲜乳、奶酪

除外）等风险较高食品；

3. 食品添加剂；

4. 法律、法规禁止经营的其他食品。

五、备案程序

（一）食品小摊贩应当先行取得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

分配的经营地点、摊位，再申领备案卡。

（二） 申领备案卡应当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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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（以下统称备案机关）提交下列材料：

1. 食品小摊贩备案申请表；

2. 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；

3.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从业人员健康证明；

4. 食品质量安全责任承诺书。

（三）申请人应当对其提交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负责。

（四）备案机关对分配到了经营地点、摊位的食品小摊贩应

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发放备案卡并制作备案档案，记录经营者的姓

名、身份证号、住址、经营种类、经营地点等信息。

（五）经营场所发生变化的，应当重新申领备案卡。备案卡

载明的其他事项发生变化的，食品小摊贩应当提交变更申请。变

更后的备案卡编号不变，发卡日期为作出变更决定的日期，有效

期与原卡一致。

（六）备案卡需要延续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十日前，向原

备案机关提出申请。延续后的备案卡编号不变，发卡日期为作出

延续决定的日期，有效期为自延续之日起一年。

（七）备案卡遗失或者损坏的，应当向原备案机关申请补办。

补办的备案卡的内容与原备案卡一致。

（八）食品小摊贩停止食品经营活动的，应当自停止食品经

营活动起十日内到原备案机关办理注销备案手续。

（九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备案机关应当注销备案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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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备案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，给不符合条件

的申请人发放备案卡的；

2. 备案机关工作人员超越法定权限、违反规定程序发放备

案卡的；

3. 申请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和隐瞒真实情况或者

提交虚假资料取得备案卡的；

4. 食品小摊贩不符合食品经营条件，经责令限期整改后，

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具备经营条件的；

5. 其他依法可以注销备案的情形。

六、备案卡管理制度

（一）备案卡应当载明备案编号、经营者姓名、联系方式、

经营项目、经营地址、摊位编号、经营时段、有效期、备案机关

名称等信息。经营项目包含销售食品、制售食品两种。备案卡有

效期为一年，自发证日期起计算。备案机关应填写全称并加盖

公章。

（二） 备案卡应当统一编号。编号规则为：乡镇（街道）+

食摊备案+（备案年份）+四位流水号。

（三） 备案机关应在发放备案卡后的十个工作日内，将备

案信息在便民服务场所公示，同时告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门或

其派出机构、城市管理部门。

（四）发放备案卡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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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食品小摊贩应当在经营场所（设备或工具）显著位置

悬挂备案卡。已办理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的，还应当同时悬挂。备

案卡不得伪造、变造、冒用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。

（六）备案机关应当协助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定期收集、汇总

食品小摊贩相关信息，发现食品小摊贩有关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

为的，应当及时制止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报告。

抄送：市党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监委，市法院、

市检察院。

库尔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30 日印发


